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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各标段均适用）

一、项目概述

根据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拆除违法建筑工作需要，现拟招 2家

单位负责我市违法建筑和违法广告招牌拆除、清运工作。该项目属环

境整治专项资金里的一项，目前招标金额无法确定，以文昌市财政拨

付的最终金额及每年违法建筑的拆除量为支付中标单位费用的依据。

拆除的违法建筑预算金额 200 万元以内（参照《海口市违法建筑拆除

清运费补贴标准》、《海口市拆除违法建筑工作经费补助标准》、《文昌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违建拆除类相关标准规定》）的可直接委托对应标

段中标单位进行拆除违建工作；违法建筑预算金额超过 200 万元的则

需要重新进行公开招标，原中标单位可参与招投标活动。

二、招标说明

为保证施工效率及质量，每个投标人只允许中标一个包。投标人

只可对本项目的 1个包进行投标。

三、服务需求

1、项目名称：文昌市拆除违法建筑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文昌市

包号 项目内容

标段一
以文城镇、东郊镇、龙楼镇、昌洒镇、文教镇、东阁镇、会文

镇、重兴镇、三角庭农场区域的招标

标段二 除上述乡镇后的另外 9 个乡镇和华侨农场等，分别为：铺前镇、



锦山镇、翁田镇、冯坡镇、抱罗镇、公坡镇、潭牛镇、东路镇、

蓬莱镇、华侨农场区域的招标

备注

本项目是针对文昌市全市的违法建筑拆除的招标工作。该

项目属环境整治专项资金里的一项，目前招标金额无法确定，

以文昌市财政拨付的最终金额及每年违法建筑的拆除量为支付

中标单位费用的依据。拆除的违法建筑预算金额 200 万元以内

（参照《海口市违法建筑拆除清运费补贴标准》、《海口市拆除

违法建筑工作经费补助标准》、《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违建拆

除类相关标准规定》）的可直接委托对应标段中标单位进行拆除

违建工作；违法建筑预算金额超过 200 万元的则需要重新进行

公开招标，原中标单位可参与招投标活动。

（一）拆除服务要求

1、采购人可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实时调整中标人工作范围；

2、本项目以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据实审计结算，届时经双方工作

人员签名后由采购人现场审核确认；

3、接到拆除任务后，中标单位人员、机械设备必须按采购人指

定时间到达拆除现场。确保安全有效的拆除，做到周边民房及其它物

件没有损伤。在拆除过程中，如操作失误造成周围地面附属物损坏的，

中标人必须负责赔偿。中标人参加拆除的机械设备及工作人员安全问

题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4、中标人必须配备足够的人员及设备，杜绝第三方介入，充分



满足拆除作业需求。如工作需要，中标人负责组织人员搬运地面物品

到指定场所；

5、除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外，中标人须就本项目配备拆除

技术负责人 1 人、安全员 1 人、施工员 1 人、材料员 1 人；

6、中标单位在进行违建筑物拆除工作时，必须进行洒水、防尘

作业；

7、为防止在建筑垃圾清运过程中出现二次污染，采购单位会不

定期对清运作业进行抽查，如发现造成二次污染，将严肃处罚；

8、中标单位要及时确定垃圾投放点并报备采购单位，若改变垃

圾投放点，应提前告知采购单位，以便抽查；

9、拆除作业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范围内安全责任全部由中标人负

责；

10、拆除过程中因中标人失误造成的第三方经济损失，由中标人

负责赔偿。

（二）垃圾清运及要求

1、应符合建筑垃圾收集清运作业要求，必须全部运往指定地点；

2、运输车辆车容保持整洁，车体外部无污物、污垢，标志清晰；

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必须密闭化运输，遮盖防尘，不沿路撒漏飞扬，

无建筑垃圾满溢落地现象，确保建筑垃圾及时得到收集清运，符合环

保要求；运输车辆使用后不得发生乱停放现象，驾驶员需按规定着装；

3、建筑垃圾装运量应与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不得

超重；



4、在清运建筑垃圾的过程中，如因中标人失误造成周围地面附

属物损坏的，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5、中标人需具有清运建筑垃圾所需要的相关机械设备；

6、中标人需有存放此次清运的建筑垃圾的场所（不能在道路主

干道两侧），存放建筑垃圾不能造成第二次污染；

7、中标人作业车辆需满足运输能力要求，车辆密封完好；

8、清运作业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范围内安全责任完全由中标人承

担；

9、清运作业过程中因中标人失误造成的第三方经济损失，由中

标人负责。

（三）应急服务要求

为保证在拆除施工中能够有效应对重大危险源和可能发生事故

隐患，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应急服务方案，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人

员组织、相关器材、联系电话及应急报告程序和救援方案等。当发生

应急事故时，须保证在一小时内到达现场并作出相应的处理方案。

（四）人员管理要求

1、所有参与施工的施工员及安全员必须有相应的资质持证上岗，

如有安全问题全部由中标单位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2、所有人员须服从采购人安排的拆除工作任务，遵守采购人各

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做好各项本职工作；

3、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必须准时到达现场并按时完成拆除和清

运任务；



4、所有人员在施工时必须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5、不得对采购人虚假报账，如有发现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

相关部门处理。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 年；

2、付款方式：该项目属环境整治专项资金里的一项，目前招标

金额无法确定，以文昌市财政拨付的最终金额及每年违法建筑的拆除

量为支付中标单位费用的依据。拆除的违法建筑预算金额 200 万元以

内（参照《海口市违法建筑拆除清运费补贴标准》、《海口市拆除违法

建筑工作经费补助标准》、《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违建拆除类相关标

准规定》）的可直接委托对应标段中标单位进行拆除违建工作；违法

建筑预算金额超过 200 万元的则需要重新进行公开招标，原中标单位

可参与招投标活动。（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验收：由采购人组织，投标人配合，根据对本项目采购需求

响应情况及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可以邀请相关主管单位参

与验收。

（五）其他

1、考虑到本项目的特殊性及为了业主和中标单位更好的沟通。

中标后，中标单位须在文昌市设立分公司或设有固定场所，具备服务

项目的人员及设备。同时，中标单位开具的票据须是文昌市税务局出

具的票据。

2、投标人须以保证优质的服务质量为目标，不得恶意低价竞标。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

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要求其在评标

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

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投标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约定为准。


